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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范城市

声环境常规监测与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的监测内容、点位设置、监测频次、测量时间、评价方法

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武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2 年 12 月 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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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的监测内容、点位设置、监测频次、测量时间、评价方法

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保护部门为监测与评价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所开展的城市声环境常规监

测。乡村地区声环境监测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519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 

GA 802  机动车类型  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也称例行监测，是指为掌握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环境保护部门所开展的区域声环境监测、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和功能区声环境监测（分别简称：区域监测、道路交通监测和功能区监测）。 

3.2 城市道路 

城市范围内具有一定技术条件和设施的道路，主要为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

含轨道交通走廊的道路及穿过城市的高速公路。 

3.3 城市规模 

通常指城市的人口数量，按市区常住人口，巨大城市为大于 1000 万人，特大城市为 3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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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000 万人（含），大城市为 100 万人～300 万人（含），中等城市为 50 万人～100 万人（含），

小城市为小于等于 50 万人。 

3.4 大型车 

根据 GA 802，指车长大于等于 6 m 或者乘坐人数大于等于 20 人的载客汽车，以及总质量大

于等于 12 t 的载货汽车和挂车。 

3.5 中小型车 

根据 GA 802，指车长小于 6 m 且乘坐人数小于 20 人的载客汽车，总质量小于 12 t 的载货汽

车和挂车，以及摩托车。 

3.6 功能区 

根据 GB/T 15190 所划分的城市各类环境噪声适用区。 

 

4 区域声环境监测 

4.1 区域监测的目的 

评价整个城市环境噪声总体水平；分析城市声环境状况的年度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 

4.2 区域监测的点位设置 

4.2.1  参照 GB 3096 附录 B 中声环境功能区普查监测方法，将整个城市建成区划分成多个等大的

正方形网格（如 1000m×1000m），对于未连成片的建成区，正方形网格可以不衔接。网格中水

面面积或无法监测的区域（如：禁区）面积为 100%及非建成区面积大于 50%的网格为无效网格。

整个城市建成区有效网格总数应多于 100 个。 

4.2.2  在每一个网格的中心布设 1 个监测点位。若网格中心点不宜测量（如水面、禁区、马路行

车道等），应将监测点位移动到距离中心点最近的可测量位置进行测量。测点位置要符合 GB 3096

中测点选择一般户外的要求。监测点位高度距地面为 1.2～4.0 m。 

4.2.3  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见附表 1 规定的内容。 

4.3 区域监测的频次、时间与测量量 

4.3.1  昼间监测每年 1 次，监测工作应在昼间正常工作时段内进行，并应覆盖整个工作时段。 

4.3.2  夜间监测每五年 1 次，在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监测，监测从夜间起始时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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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每个城市监测日期应相对固定，监测应避开节假日

和非正常工作日。 

4.3.4  每个监测点位测量 10 min 的等效连续 A 声级 Leq（简称：等效声级），记录累积百分声级

L10、L50、L90、Lmax、Lmin 和标准偏差（SD）。 

4.4 区域监测的结果与评价 

4.4.1  监测数据应按附表 4 规定的内容记录。监测统计结果按附表 7 规定的内容上报。 

4.4.2  计算整个城市环境噪声总体水平。将整个城市全部网格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分昼间和夜间，

按式（1）进行算术平均运算，所得到的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S 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S 代表该城市

昼间和夜间的环境噪声总体水平。 

∑
=

=
n

i
iL

n
S

1

1

     …………………………… （1）  

式中：  S  —— 城市区域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S ）或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S ），dB（A）； 
  Li   —— 第 i 个网格测得的等效声级，dB（A）； 

  n   —— 有效网格总数。 

4.4.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按表 1 进行评价。 

 

 表 1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  

单位：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S ）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S ）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

“一般”、“较差”和“差”。 

 

5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5.1 道路交通监测的目的 

反映道路交通噪声源的噪声强度；分析道路交通噪声声级与车流量、路况等的关系及变化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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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分析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年度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 

5.2 道路交通监测的点位设置 

5.2.1  选点原则： 

（1）能反映城市建成区内各类道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含轨道交通走

廊的道路及穿过城市的高速公路等）交通噪声排放特征。 

（2）能反映不同道路特点（考虑车辆类型、车流量、车辆速度、路面结构、道路宽度、敏感

建筑物分布等）交通噪声排放特征。 

（3）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数量：巨大、特大城市≥100 个；大城市≥80 个；中等城市≥

50 个；小城市≥20 个。一个测点可代表一条或多条相近的道路。根据各类道路的路长比例分配点

位数量。 

5.2.2  测点选在路段两路口之间，距任一路口的距离大于 50 m，路段不足 100 m 的选路段中点，

测点位于人行道上距路面（含慢车道）20 cm 处，监测点位高度距地面为 1.2～6.0 m。测点应避

开非道路交通源的干扰，传声器指向被测声源。 

5.2.3  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见附表 2 规定的内容。 

5.3 道路交通监测的频次、时间与测量量 

5.3.1  昼间监测每年 1 次，监测工作应在昼间正常工作时段内进行，并应覆盖整个工作时段。 

5.3.2  夜间监测每五年 1 次，在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监测，监测从夜间起始时间开始。 

5.3.3  监测工作应安排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每个城市监测日期应相对固定，监测应避开节假日

和非正常工作日。 

5.3.4  每个测点测量 20 min 等效声级 Leq，记录累积百分声级 L10、L50、L90、Lmax、Lmin 和标准偏

差（SD），分类（大型车、中小型车）记录车流量。 

5.4 道路交通监测的结果与评价 

5.4.1  监测数据应按附表 5 规定的内容记录。监测统计结果按附表 8 规定的内容上报。 

5.4.2  将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的等效声级采用路段长度加权算术平均法，按式（2）计算城市道路交

通噪声平均值。 

( )∑
=

×=
n

i
ii Ll

l
L

1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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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  —— 道路交通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L ）或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L ），dB（A）；  

l  —— 监测的路段总长， ∑
=

=
n

i
ill

1

，m； 

li    —— 第 i 测点代表的路段长度，m； 

Li  —— 第 i 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dB（A）。 

5.4.3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的强度级别按表 2 进行评价。 

 

表 2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 

单位：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dL ）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nL ） ≤58.0 58.1~60.0 60.1~62.0 62.1~64.0 >64.0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一般”、“较

差”和“差”。 

 

6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6.1 功能区监测的目的 

评价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位的昼间和夜间达标情况；反映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位的声环境

质量随时间的变化状况。 

6.2 功能区监测的点位设置 

6.2.1  功能区监测采用 GB 3096 附录 B 中定点监测法。 

6.2.2  按照 GB 3096 附录 B 中普查监测法，各类功能区粗选出其等效声级与该功能区平均等效声

级无显著差异，能反映该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特征的测点若干个，再根据如下原则确定本功能区

定点监测点位。 

（1）能满足监测仪器测试条件，安全可靠。 

（2）监测点位能保持长期稳定。 

（3）能避开反射面和附近的固定噪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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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测点位应兼顾行政区划分。 

（5）4 类声环境功能区选择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区域。 

6.2.3  功能区监测点位数量：巨大、特大城市≥20 个，大城市≥15 个，中等城市≥10 个，小城市

≥7 个。各类功能区监测点位数量比例按照各自城市功能区面积比例确定。 

6.2.4  监测点位距地面高度 1.2m 以上。 

6.2.5  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见附表 3 规定的内容。 

6.3 功能区监测的频次、时间与测量量 

6.3.1  每年每季度监测 1 次，各城市每次监测日期应相对固定。 

6.3.2  每个监测点位每次连续监测 24 小时，记录小时等效声级 Leq、小时累积百分声级 L10、L50、

L90、Lmax、Lmin 和标准偏差（SD）。 

6.3.3  监测应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6.4 功能区监测的结果与评价 

6.4.1  监测数据应按附表 6 规定的内容记录。监测统计结果按附表 9 规定的内容上报。 

6.4.2  将某一功能区昼间连续 16 小时和夜间 8 小时测得的等效声级分别进行能量平均，按式（3）

和式（4）计算昼间等效声级和夜间等效声级。 

⎟
⎠

⎞
⎜
⎝

⎛
= ∑

=

16

1

1.010
16
1lg10

i

L
d

iL
  …………………………… （3） 

⎟
⎠

⎞
⎜
⎝

⎛
= ∑

=

8

1

1.010
8
1lg10

i

L
n

iL
   …………………………… （4） 

式中：Ld ——  昼间等效声级，dB（A）； 

Ln ——  夜间等效声级，dB（A）；  

Li  ——  昼间或夜间小时等效声级，dB（A）。 

6.4.3  各监测点位昼、夜间等效声级，按 GB 3096 中相应的环境噪声限值进行独立评价。 

6.4.4  各功能区按监测点次分别统计昼间、夜间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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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时间分布图 

6.5.1  以每一小时测得的等效声级为纵坐标、时间序列为横坐标，绘制得出 24 小时的声级变化图

形，用于表示功能区监测点位环境噪声的时间分布规律。 

6.5.2  同一点位或同一类功能区绘制总体时间分布图时，小时等效声级采用对应小时算术平均的

方法计算。 

7 监测点位调整 

7.1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的位置与高度一经确定不能随意改动。当所设点位现状发生改变，

已不符合点位布设要求时在数据报送时注明。 

7.2  监测点位原则上每五年调整 1 次。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需调整点位时，应在尽量保留原监

测点位的前提下外延加设点位。当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超过 50%时，可重新布设监测点位。 

7.3  监测点位审批按相关规定执行。 

7.4  执行新调整点位的起始时间为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年。 

 

8 城市声环境监测报告 

城市声环境监测报告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概述：概略性描述监测工作概况以及声环境监测结果。 

（2）区域声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3）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4）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5）相关分析。 

（6）结论。 

 

9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9.1 监测人员要求 

凡承担噪声监测工作的人员应取得上岗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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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测量要求 

9.2.1  噪声监测的测量仪器精度、气象条件和采样方式等应符合 GB 3096 的相应要求。 

9.2.2  噪声测量仪器在每次测量前后应在现场用声校准器进行声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不

应大于 0.5 dB，否则测量无效。测量需使用延伸电缆时，应将测量仪器与延伸电缆一起进行校准。 

9.2.3  监测点位布设可按本标准执行，不应为降低测量值人为选择测量点位。 

9.2.4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应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不得挑选监测时间或随意按暂停键。区域监测

和功能区监测过程中，凡是自然社会可能出现的声音（如：叫卖声、说话声、小孩哭声、鸣笛声

等），均不应予以排除。 

9.2.5  有条件的城市应实施功能区自动监测，实施功能区声环境自动监测的城市，上报每季度第

二个月第 10 日（正常工作日）的监测数据，如数据不符合监测条件的顺延报下一天的监测数据，

待出台噪声自动监测规范后按其相关要求报数。 

9.2.6  如城市规模小，不具备最低布设点位要求的，点位数量可相应减少。 

9.3 监测记录 

按要求完整记录和填写相关监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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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记录表与结果统计表 

附表 1 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附表 2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附表 3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附表 4 区域声环境监测记录表 

附表 5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记录表 

附表 6 功能区声环境 24 小时监测记录表 

附表 7 区域声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 

附表 8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 

附表 9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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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年度：         城市代码：               监测站名：                            网格边长：       (m)  建成区面积：       (km
2
) 

网格代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参照物 网格覆盖人口（万人） 功能区代码 备注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    功能区代码：0、0 类区； 1、1 类区； 2、2 类区； 3、3 类区； 4、4 类区。 

附表 2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年度：         城市代码：               监测站名：                           a 

测点代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参照物 路段名称 路段起止点 路段长度(m) 路幅宽度(m) 道路等级
路段覆盖人口

(万人) 备    注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    路段名称、路段起止点、路段长度：指测点代表的所有路段。 

道路等级：1、城市快速路；  2、城市主干路；  3、城市次干路；4、城市含路面轨道交通的道路；5、穿过城市的高速公路；6、其他道路。 

路段覆盖人口：指该代表路段两侧对应的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覆盖的人口数量。 

 

附表 3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年度：         城市代码：               监测站名：                           a 

测点代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高度（米） 测点参照物 功能区代码 备注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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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区域声环境监测记录表 

监测站名：                           a 

监测仪器(型号、编号)：              声校准器(型号、编号)：               监测前校准值 dB：        监测后校准值 dB：          气象条件：          a 

网格 
代码 测点名称 月 日 时 分 声源 

代码 
Leq L10 L50 L90 Lmax Lmin 

标准差 
(SD) 

备注 

               

               

               

               

               

               

               

               

               

               

               

               

               

               

               

               

负责人：                              审核人：                          测试人员：                         监测日期：                     

[注]：声源代码：1、交通噪声； 2、工业噪声； 3、施工噪声； 4、生活噪声。 

 两种以上噪声填主噪声。 

 除交通、工业、施工噪声外的噪声，归入生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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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记录表 

监测站名：                           a 

监测仪器(型号、编号)：              声校准器(型号、编号)：               监测前校准值 dB：        监测后校准值 dB：          气象条件：          a 

测点 
代码 测点名称 月 日 时 分 Leq  L10 L50 L90 Lmax Lmin 

标准差

(SD) 

车流量（辆/         min） 
备注 

大型车 中小型车 

                

                

                

                

                

                

                

                

                

                

                

                

                

                

                

负责人：                            审核人：                         测试人员：                         监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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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功能区声环境 24 小时监测记录表 

监测站名：                   测点名称：            测点代码：            功能区类别：             a、 

监测仪器(型号、编号)：              声校准器(型号、编号)：             a、 

监测前校准值 dB：        监测后校准值 dB：          气象条件：          a 

监  测  时  间 
L10 L50 L90 Leq Lmax Lmin 标准差 

(SD) 
备   注 

月 日 小时开

始时间 
           

           

           

           

           

           

           

           

           

           

           

           

           

           

           

           

           

           

           

           

           

           

           

           

负责人：                              审核人：                         测试人员：                            监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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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区域声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 

年度：         城市代码：               监测站名：                           a 

网格 
代码 测点名称 月 日 时 分 Leq  L10 L50 L90 Lmax Lmin 

标准差 
(SD) 

声源 
代码 

功能区 
代码 备注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月、日、时、分”指测量开始时间。 

附表 8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 

年度：         城市代码：               监测站名：                           a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月、日、时、分”指测量开始时间。 

 

附表 9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结果统计表 

年度：         城市代码：               监测站名：                           a             

时段划分：昼间      时至      时     夜间      时至      时  

测点 
代码 测点名称 功能区 

代码 
监  测  时  间 

L10 L50 L90 Leq Lmax Lmin 
标准差 
(SD) 备注 

月 日 时 

              

              

负责人：                审核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注] 监测时间中“时”为 0~23，“0”表示 0~1 时段、“1”表示 1~2 时段，以此类推。 

测点 
代码 测点名称 月 日 时 分 Leq  L10 L50 L90 Lmax Lmin 

标准差

(SD) 

车流量（辆/ h） 
备注 

大型车 中小型车 

                


